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2016年至2018年行动执行计划

（2016年5月12日 多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以下简称“双



方”），满意地回顾了中阿合作论坛（以下简称“论坛”）成立以

来各领域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为巩固中阿历史性友好、加

强政治互信、推动双方集体对话与合作、提升中阿关系整体水平

所作出的贡献。

双方高度评价《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

《中阿合作论坛 2014年至2016年行动执行计划》和《中阿合作论

坛2014年至2024年发展规划》的内容得到良好落实，欢迎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阁下提出的通过在中国建立中阿改革与发展研究中

心交流经验的倡议，赞赏“论坛”框架下各项合作机制及其项下

第十二次高官会、首轮战略政治对话会、第六届中阿企业家大会

暨第四届投资研讨会、第四届中阿能源合作大会和第六届中阿关

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以及中国为阿拉伯各领域人才举办培

训班等活动在推动中阿关系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强调应继续

落实上述“宣言”“执行计划”和“发展规划”的内容，并执行“论

坛”第七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各项文件内容。

阿方强调欢迎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倡议，以促进在包括铁路在内的基础设施、物流服务、

金融、工业及矿产合作、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等重要领域以及核能、

航天、卫星和新能源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加强中阿产能合作。

双方同意，为全面落实上述文件，进一步提升中阿“全面合

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水平，合作落实《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特制订《中阿合作论坛2016年至 2018年行动执行计

划》，具体如下：

第一条 “论坛”机制

双方强调应继续保持“论坛”部长级会议、高官会、战略政

治对话机制及其他各领域现有合作机制和日常联络机制，高度评

价上述机制为“论坛”发展建设作出的积极重要贡献。

双方欢迎“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于 2018年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举行，“论坛”第十四次高官会和第三轮高官级战略政治对话

于2017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

第二条 政治合作

双方重申坚持《中阿合作论坛宣言》和《中阿合作论坛行动

计划》所阐述的原则，强调应进一步加强政治合作，双方强调应

在“论坛”框架下进一步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

作关系，在各自关切的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

持，从而维护双方的利益，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

为此，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现有的磋商和联络机制，特别是在

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和高官级战略政治对话框架下的政治磋商机

制，以就国际和地区层面主要政治问题和突发危机交换意见，加

强磋商与协调。

第三条 经济合作

双方对十年来中阿经贸合作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高度赞赏

2015年5月26日至27日在黎巴嫩共和国举办的第六届中阿企业家

大会暨第四届投资研讨会取得的积极成果，双方同意：

一、经贸、投资和金融

1．继续举办贸易和投资推介活动，积极参加在双方举办的展

览会、投资贸易洽谈会等活动，通过宣介投资机会、投资规定和

相关优惠政策鼓励相互投资，鼓励双方企业家开展互访和交流。

2．继续完善经贸合作领域的法律框架，进一步推动中国与阿

拉伯国家之间探讨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基础设

施建设合作协定、劳务合作协定，为双方企业间的合作提供法律

支持。

3．欢迎 2017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第七届中阿企业家大会

暨第五届投资研讨会。

4．强调应继续完善经贸合作机制，深化贸易、投资和金融领



域的战略合作关系，努力提升中阿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双边合作水

平，密切双方工商联合会 /商协会间的交流与合作。

5．加强双方在国际经贸领域的协调，加强双方在国际贸易组

织和机构，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双边合作。中方支持阿

拉伯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

6．建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双边及联合商会，并充分发挥中

国—阿拉伯联合商会作用。

7．根据双方各自法律法规，继续为双方人员往来提供便利，

扩大双方互免入境签证的范围，为对方人员办理入境签证、工作

证、居留证等手续提供便利。

8．努力在双边和集体层面建立双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解决

包括根据国际法相关原则提起的针对双方产品倾销案件在内的贸

易问题。在双边和集体层面逐步建立贸易争端预警机制，妥善解

决贸易争端。继续加强双方海关间的交流与合作，支持在贸易便

利化、货物贸易统计领域的务实合作。

9．加强中阿双方政府质检部门间的合作，积极落实双方业已

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和合作协议，开展检验检疫监督合作，开展产

品可追溯性领域的合作，采取必要措施打击进出口假冒伪劣商品

的行为，以保护双方文化遗产和传统工业的纯正性，共同努力保

证进出口产品的质量与安全，保护双方消费者的健康与安全。

10．强调应加快中国与海合会签署建立自贸区协议的谈判，

为建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自贸区作准备，这将为中国同阿拉伯国

家间的货物流通提供便利，为双方企业提供更多贸易机会。

11．加强双方金融领域的互利合作，包括根据各自法律法规

互设银行业机构，鼓励双方金融机构为投资、工程承包和贸易活

动提供金融支持和便利。加强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框架下的

合作。

二、工业和交通运输

1．鼓励双方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促进中小企业合作，共同举



办“中阿中小企业合作论坛”，务实推动中阿中小企业开展投融

资、法律政策、人员培训和管理提升、信息化建设项目等方面的

交流合作。鼓励在工业领域建立联合企业。

2．加强双方政府与企业在绿色工业发展相关政策措施、法律

法规、解决方案等领域的交流。加强双方在光伏制造与应用等方

面的合作，提升光伏发电应用水平。

3．鼓励双方信息通信企业加强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提高信息

通信和电子商务服务水平。

4．借鉴对方在运输、物流及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技

术、标准及管理经验。

5．加强双方在提升海港、机场、陆路运输站、铁路运营效

率方面开展合作，借鉴中国在建设方面，特别是铁路建设方面的

经验。

第四条 能源合作

双方对近年来能源领域合作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赞赏2014
年11月18日至20日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利雅得召开的第四届中阿能

源合作大会取得的成果，期待继续发挥这一机制在能源领域的作

用，欢迎在该领域加强合作。双方同意：

1．2016年第四季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开第五届中阿能源合

作大会，并签署建立中阿清洁能源培训中心的协议。

2．中阿在石油天然气领域的合作

——根据各国现行法律法规，利用中国在油气领域的现代科

技和先进技术推动并支持在石油天然气领域，特别是石油勘探、

开采、运输和炼化领域的相关投资项目。

——加强石化领域合作。

——加强石油及其衍生品领域的贸易和销售往来。

——在石油、能源事务相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场合协调双方

立场。



3．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

加强双方在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这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领域的合作：

——鼓励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机会。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组织培训班，举办投资方面的研讨会

和研修班，开展经验交流和技术转让，实施共同项目。

——加强在研究、规划方面的合作，以落实可再生能源领域

（风能和太阳能）的大型项目，并根据各自条件和资源禀赋实施具

有技术、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先进试验项目。

4．电力领域合作

通过进一步加强双方经济往来、组织互访和研讨会，加强在

电力项目投资发展方面的合作，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更广泛、

全面加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技术合作。

5．能源效率领域合作

加强能源效率领域相互合作并增加投资机会，支持该领域的

中小企业，支持能效领域的地方性倡议，加强能源安全，减少能

源消费对环境的影响。

6．核能领域合作

——加强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特别是在发电和海水淡化领域

的能力建设，借鉴中国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的经验，在研究领域

开展合作。推动签署建立阿拉伯和平利用核能培训中心的谅解备

忘录或合作议定书。

——利用中国核安保示范中心和其他相关培训设施为阿拉伯

国家培训管理和技术人员，特别是在核材料衡算与控制、核保障、

核安全、核应急、核电站操作、核安保系统设计和维护领域。

第五条 环保合作

l．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于

2015年9月在宁夏签署的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双方同意



继续在环境保护、环境政策、环境立法、水、空气、土壤污染防

治、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环境影响评估、环境监测、环保产

业与技术、保护生物多样性、环保人员培训和举办研讨会等方面

的合作。

2．继续在相关国际和地区组织，特别是通过“77国集团加中

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保持协调。

3．强调双方有关部门应为落实中阿环保领域合作提供物质和

人力支持。

4．在水生产、处理和运输及相关现代技术方面开展合作，在

发展海水淡化技术领域开展研究合作。

5．在修建大坝及其运行规划领域开展合作。

第六条 防治荒漠化合作

1．强化防治荒漠化领域的共同合作框架。积极落实阿拉伯旱

区研究中心与中国国家林业局在荒漠化监测与防治领域签署的谅

解备忘录条款。

2．探讨在林业经贸、林业保护和林业技术方面开展合作的可

能性，使其与双方现行法律法规相适应。

3．欢迎在摩洛哥王国建立中阿荒漠化防治中心，欢迎专家互

访并就建立中心的基本条件及其未来业务进行深入探讨。

4．于2016年在苏丹召开由双方专业人员参加的荒漠化防治和

干旱治理研讨会。

第七条 农业合作

双方强调：

l．致力于巩固和加强农业领域的双多边机制，在农业、有机

农业 /生物农业、粮食安全、动物资源和兽医服务领域加强合作，

交换在卫生监管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借鉴中国在基因改良方面

的经验，鼓励双方农业科技和管理人员加强交流，增加信息沟通。



2．积极建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农业合作机制，继续加强双方

农业领域的合作，包括通过双多边机制加强节水旱作农业、有机

农业 /生物农业、粮食安全、动物和渔业资源及食品工业等领域合

作，积极开展农业领域经验交流，借鉴中国的经验。

3．举办中阿农业贸易与农业投资洽谈会，鼓励双方有意愿、

有实力的农业企业开展经贸合作，促进双方农产品贸易发展，为

双方农牧产品进入对方市场提供便利。双方呼吁为对方企业在本

国投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提供便利措施

和服务。

4．加强在水务技术、水资源利用和节约领域的合作。

5．鼓励在农业领域建立联合企业，包括化肥生产、农业机械

装备制造，提高各类农业活动生产率。

第八条 旅游合作

双方强调愿继续拓展旅游合作，包括鼓励双方旅游部门和旅

行社进行接洽，开展双方宾馆评级与旅游和语言培训领域人员及

专家间的经验交流，举办旅游推介会、旅游研讨会，并为此提供

信息和必要便利，鼓励双方公司实施旅游和投资项目，并根据双

方现行法律法规为此提供便利。在此框架下，双方同意：

1．中方欢迎阿拉伯国家提出成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的

申请。

2．鼓励双方旅游机构和企业开展旅游合作与旅游推介。

3．积极发展双方在旅游安全领域的合作。

4．加快完成对在突尼斯建立中阿旅游和酒店业培训中心的可

行性研究。

第九条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

1．继续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通过交流经验，在具有附加

值的领域进行能力建设，加强对阿方人才的培训。



2．对中方近年来为各领域阿拉伯人才组织培训班表示赞赏。

中方强调，将根据阿方需要，并与阿拉伯国家、阿盟秘书处主管

部门协调，继续在中国举办阿方人才培训班，在双方商定领域为

阿方培训6000名人才。

第十条 知识产权合作

1．加强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专利和创新领

域的文件信息互换及能力建设。

2．举办研讨会和培训班，促进尊重知识产权、著作权和邻接

权的文化。

3．中方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就知识产权和竞争力领域共同关心

的议题在国际场合进行协调。

4．就阿拉伯国家和中方的知识产权状况及在双方现有技术能

力条件下知识产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进行合作研究。

第十一条 文化合作

在“论坛”框架下深化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促进文化领域的相互借鉴。阿方感谢并赞赏中方为组织并在华成

功举办第三届“阿拉伯艺术节”及包括 2014年9月10日在北京举

办的“中阿文化部长论坛”和2014年10月13日在北京举办的“中

阿图书馆长论坛”在内的艺术节项下重大活动所作出的努力。双

方同意：

1．继续轮流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举办“阿拉伯艺术节”和“中

国艺术节”，积极支持并推动中阿民间文化交流，增进中阿人民相

互了解。

2．欢迎 2016年在阿拉伯国家举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欢迎中

方于2018年在宁夏银川举办第四届阿拉伯艺术节，并在艺术节框

架下举办中阿文化部长论坛。

3．积极签署建立双方文化合作机制的谅解备忘录。



4．加强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实施“意会中国——阿

拉伯知名艺术家写生”“中阿丝绸之路文化之旅”“中阿丝绸之路

文化论坛”。

5．继续落实阿方文化人力资源在华培训计划，加强双方文化

机构官员、专家学者及艺术家互访，鼓励开设文化中心，在双方

教授汉语、阿拉伯语语言文学，继续介绍对方文化的努力，组织

文化科学知识研讨会，以展示双方在中阿文化的相互影响度及双

方文化艺术创新交流前景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双方主要文化机构

间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加强中阿教科文组织间的合作。

6．中方邀请阿方参与中方在华举办的“丝绸之路国际艺术

节”“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和“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

博览会”等“一带一路”重要文化活动。

7．鼓励双方出版机构参加在对方举办的国际书展。

8．加强图书馆和信息领域合作，保护遗产、文献和档案：

——加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

域的合作，包括考古发掘、文物修复、博物馆管理、打击文物走

私、防止破坏文物原有属性以及根据有关国际条约追索被盗文物，

并同地区和国际有关方面进行协调，为其提供必要保护等领域的

合作，保护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并申请将二者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

——支持国际档案理事会阿拉伯地区分会在国际和地区场合

为收回被殖民主义国家抢掠和剥夺的阿拉伯档案，从而维护阿拉

伯属性的努力。

——欢迎 2014年10月13日在北京举办的中阿图书馆长论坛及

2015年4月27日至30日在阿盟秘书处总部举办的首届中阿图书馆

与信息领域专家会议，同时对秘书处（秘书处图书馆）与中国国

家图书馆签署图书馆与信息领域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强调应加

快落实其条款。在此，欢迎沙特阿拉伯王国阿卜杜勒·阿齐兹国

王图书馆为制定中阿电子图书馆门户网站项目的工作计划于 2016



年4月12日在利雅得召开中阿后续工作联委会首次会议，欢迎阿

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图书馆承办该网站，这有助于中阿图书馆间

建立更多友好项目。

——欢迎于2017年第二季度在华召开第二届图书馆与信息领

域专家会议。强调应在双方业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在翻

译和出版领域继续积极开展合作。

——在中方提出的为加强双方合作并提供 1万个培训名额的

“百千万”工程框架内，为中阿双方图书馆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

处图书馆的专业人员制定专业培训项目，内容包括图书馆与信息

学、保护历史文献及使阿拉伯文献和遗产的数字化环境与图书馆

和信息领域标准指标相接轨等，以提升中阿图书馆人员的技术与

专业水平。

——继阿方于2015年4月主动向中方图书馆赠送有关阿拉伯

历史和文明领域的阿语图书典籍之后，中阿图书馆继续互赠中阿

文书籍。

——制作一部关于中阿关系史的文献纪录片，记录自丝绸之

路直至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并实现中阿各领域伙伴关系飞跃的这段

历史。探讨由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在阿盟秘书处协调下，以

中、阿、英三语制作该纪录片的可能性。

第十二条 文明对话

1．双方强调文明对话的重要性，赞赏2015年11月10日至11
日在卡塔尔国多哈召开的第六届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

所取得的成果，欢迎2017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第七届中阿关

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

2．双方强调中阿双方智库、专家学者交流对加深双方人民间

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所发挥的作用，积极研究建立中阿智库长期交

流机制的可能性。

3．应努力克服由于不同人民之间的误解和成见导致的问题。



4．双方欢迎在联合国文明联盟框架下开展合作，包括在实施

联合国文明联盟阿拉伯共同战略规划过程中提出联合项目。

第十三条 教育和科研合作

双方欢迎 2015年9月在中国召开的第三届“中阿大学校长论

坛”，并强调：

1．继续加强教育和科研领域合作，鼓励双方教育和科研机

构，特别是高教机构间的交流，加强并支持中阿高校生之间的交

流，增加双方硕士、博士奖学金名额，推动中阿高校积极建立校

际关系，鼓励双方高校开展历史文化、科技应用以及区域和国别

研究等领域的联合科研。

2．支持中阿人才培养合作，扩大双方学生交流规模，逐步增

加政府奖学金名额，提高研究生比例，拓展专业领域。

3．通过增加奖学金名额、在阿拉伯国家开设孔子学院等方

式，支持阿拉伯国家汉语教师的培养计划。

4．通过在发展职业教育院校和职业培训中心领域交流经验，

鼓励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鼓励双方该领域负责人进行互访，

支持在职业教育、职业培训领域实施联合计划和联合项目。

5．借鉴中国在教育领域使用先进通信技术的经验。

第十四条 科技合作

双方一致认为，“论坛”为双方加强科技领域的相互了解、促

进合作与交流搭建了平台，提供了机会。双方强调：

1．加强中阿政府科技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间在中

阿高校应用研究领域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其中包括与阿拉伯科技

海运学院的合作，鼓励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

合作。

2．在共同感兴趣的战略领域共建联合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以支

持长期合作。



3．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

签署的关于建立“中阿技术转移中心”的谅解备忘录，积极落实

其条款，继续积极构建覆盖中阿各国的一体化技术转移协作网络，

根据双方技术需求，通过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安排科技专家互访，

组织多种形式的对接交流活动，开展技术师范与培训等，促进先

进适用技术的转移与推广。

4．在“论坛”框架下举办中阿北斗合作论坛。欢迎阿拉伯信

息通信技术组织、沙特阿拉伯王国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科技城分

别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签署在“北斗”卫星导航领域

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在航天卫星技术领域开展合作。

5．实施中阿青年科学人才交流计划，组织中阿青年科学人

才互访，资助其到对方国家开展有规定期限的合作研究，邀请阿

拉伯国家技术人员参加中国科技部举办的“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培

训班”。

6．加快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双边政府间科技合作机制的建设，

推动该领域合作。

第十五条 卫生合作

双方强调：

1．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阿拉伯国家

联盟秘书处商签《2014—2016年卫生合作行动计划》，欢迎2015
年在中国银川召开的中阿卫生合作论坛所取得的成果。

2．同意2017年在银川举办第二次中阿卫生合作论坛。

3．加强在医疗领域的合作与经验交流，重视老年人、残疾人

和有特殊需要的人士，防治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举办卫

生领域的职业技能培训班。

4．鼓励医疗技术转移，加强政府间在卫生、法律和政策方面

的信息交流，开展医疗研究和实验，增进中阿治疗机构间的合作，

通过举办会议等形式，促进在医学研究、传统医药等领域的合作。



5．支持中阿卫生机构间的合作，加强双方医疗机构间的直接

合作，成立中阿医疗健康合作发展联合会。

第十六条 新闻出版合作

双方对近年来在新闻出版领域合作的成果表示满意，并强调：

1．继续深化双方在新闻领域的交流合作，同意举行定期

磋商。

2．对2016年在埃及或其他阿拉伯国家举办第四届中阿新闻合

作论坛表示欢迎，同时致力于2018年在中国举办第五届新闻合作

论坛。

3．积极推动双方新闻机构间在新闻出版和电子媒体领域的合

作，鼓励双方通讯社、电视台、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间加强人员

互访、举办培训班、联合采访、联合拍摄纪录片等，并为对方记

者采写新闻和开展工作提供协助；加强在新闻媒体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为部分文艺作品进行中阿语言互译和配音。

4．欢迎2015年9月在中国宁夏举办的“中阿广播电视合作论

坛”取得的成果，2017年继续与阿盟秘书处和阿拉伯国家广播联

盟合作在中国宁夏举办该论坛。

5．加强中阿新闻机构之间的合作，包括阿拉伯广播联盟等阿

拉伯广播影视机构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阿拉伯

语频道、宁夏电视台等中国广播影视机构之间开展联合采访、联

合制作、节目交换、影视节目译制和授权播出等合作。

6．积极落实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谅解备忘录。中方将在已

经翻译出版的阿方作品的基础上，继续翻译出版阿方推荐的其他

作品，阿方将积极着手翻译出版中方推荐图书。

7．欢迎中国担任2017年4月阿联酋阿布扎比国际书展主宾

国。中方将在书展期间举办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将为中国主宾国活动提供相关便利。



第十七条 民间合作

1．双方赞赏中国中阿友好协会、阿拉伯国家对华友好协会联

合会及阿拉伯各国对华友好协会为促进双方友好所发挥的作用。

强调应完善和巩固中阿友好大会机制，向中阿各友好协会提供更

多支持。期待2016年在卡塔尔国举行第五届中阿友好大会，强调

双方享有合法地位且依本国法律行事的民间组织应参加此会。

2．双方强调应巩固“中阿城市论坛”机制，推动中阿城市间

建立更多的友好关系。

3．加强中方与阿盟的交流与合作，成立双方联合技术委员

会，制定促进青年领域合作的工作计划，探讨举行“中阿青年论

坛”的可能性，为阿拉伯正常和残疾青年在华举办技术研修班，

培训其获得职业技能。

4．在消除贫困、支持小型企业业务、提高妇女儿童能力和培

训残疾人士等共同关心的领域组织中阿双方享有合法地位且依本

国法律行事的公民社会组织间的联合研讨会，并就此举办研修班。

5．加强双方在提升妇女能力各项事业领域的合作，努力提

升妇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消除对妇女的各类歧视，鼓励

并支持开展高层对话、专题研讨、文化交流及能力建设活动。欢

迎2015年4月28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举行的首届中阿

妇女论坛及其成果，积极推动2017年在中国举办第二届中阿妇女

论坛。

第十八条 其他领域合作

双方将根据“论坛”行动执行计划规定以及“论坛”部长级

会议通过的其他文件，积极落实其他领域合作事宜，并推动建立

其他双方共同关心领域的合作机制。



第十九条 生效及有效期

本执行计划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2年。

本执行计划于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二日在卡塔尔国多哈签订，

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与阿拉伯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阿拉伯国家联盟

代 表 代 表

王 毅 纳比勒·阿拉比

（签 字） （签 字）


